承 诺 书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就产品认证及现场工厂检查事宜作出如下承诺，如有不实，愿承担由其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1、 保证在工厂检查期间提供给认证机构及工厂检查组的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均为有效的营业执照，保证公司名称和注册地址没有变化。在证书持有期间，上述情况如有变化应及时通知认证机构进行变更。
2、 保证工厂的实际生产场所属于公司自有不动产或者以租赁方式获得（详情见下面，请勾选），并提供有效的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针对跟踪检查确保与上一次工厂检查实际地址未发生变化，并与证书上的地址保持一致。在证书持有期间，上述情况如有变化应及时通知认证机构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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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证在工厂检查期间企业有认证产品在生产（飞行检查除外），并有合格的样品满足工厂检查组进行见证/目证试验。
4、 保证被检查方提供给认证机构及工厂检查组的所有文件和记录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
5、 本承诺书是不可撤销的，保证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公司所有产品认证证书撤销后止。



 承诺人（质量负责人或者指定代理人）：
承诺单位（生产企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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